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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53(a)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联合国

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的筹措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 爱德华多 曼努埃尔 达丰塞卡 费尔南德 拉莫斯先生 葡萄牙  

 一. 导言 

1. 第五委员会以前在议程项目 135 和分项目(a)下向大会提出的建议载于文件

A/55/534 和 A/55/534/Add.1 内委员会的报告  

2. 第五委员会在 2001 年 5月 7日 8日 14日 15日和 25日第 58次 59次

62次 63次 67次和 68次会议上再次审议了该项目 在委员会审议该项目过程

中所作的发言和发表的意见 反映在有关简要记录 A/C.5/55/SR. 58 59 62

63 67和 68  

3. 委员会在进一步审议该项目时 面前有下列文件  

维持和平行动支助帐户 

秘书长关于 1999 年 7 月 1 日至 2000 年 6 月 30 日维持和平行动支助帐户财务执

行情况的报告(A/55/861) 

秘书长关于 2001 年 7 月 1 日至 2002 年 6 月 30 日维持和平行动支助帐户预算的

报告(A/55/862)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55/882) 

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 

秘书长关于 1999 年 7 月 1 日至 2000 年 6 月 30 日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

地财务执行情况的报告(A/5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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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关于 2001 年 7 月 1 日至 2002 年 6 月 30 日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

地预算的报告(A/55/830)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55/874和 Add.8) 

秘书长关于 2000 年 7 月 1 日至 2001 年 6 月 30 日每个维持和平行动所需预算资

源的说明(A/C.5/55/37) 

秘书长关于拟为 2001 年 7 月 1 日至 2002 年 6 月 30 日期间各个维持和平特派团

分摊的款额 其中包括为各特派团的支助帐户及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

按比例分摊的份额的说明(A/C.5/55/43) 

确定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给会员国的改革程序 

秘书长关于确定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给会员国的改革程序的报告(A/55/815)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55/887) 

2001 年 1 月 26 日确定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的改革程序问题第五阶段后工作

组主席给第五委员会主席的信(A/C.5/55/39) 

内部监督事务厅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其中转递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调查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签订的

新鲜口粮合同的报告(A/54/169) 

秘书长的说明 其中转递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维持和平特派团服务和口粮合同管

理的审计报告(A/54/335) 

秘书长的说明 其中转递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维持和平特派团清理结束的审计报

告(A/54/394 和 Corr.1) 

秘书长的说明 其中转递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对联合国民警业务的管理审计报告

(A/55/812) 

在维持和平特派团使用驻地审计员方面取得的经验 

秘书长关于在维持和平特派团使用驻地审计员方面取得的经验的报告(A/55/735)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55/828) 

联合国志愿人员的参与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志愿人员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报告(A/55/697)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55/874 第 41 45段) 

死亡抚恤金和伤残津贴 

秘书长关于死亡抚恤金和伤残津贴的报告(A/C.5/55/40和 Corr.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55/883)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55/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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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各项提案的审议情况 

 A. 维持和平行动支助帐户(决议草案 A/C.5/55/L.81) 

4. 在 5月 25日第 67次会议 该项目的非正式协商协调员荷兰代表代表主席介

绍了题为 维持和平行动支助帐户 的决议草案 A/C.5/55/L.81  

5. 在同次会议 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C.5/55/L.81(见第 19 段

决议草案一)  

6. 在该决议草案通过后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言解释其立场 瑞典 代表属于欧

洲联盟的联合国会员国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加拿大 代表澳大利亚 加拿

大和新西兰 和印度 见 A/C.5/55/SR.67  

 B. 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经费的筹措(决议草案 A/C.5/55/L.90) 

7. 在 5月 25日第 67次会议 该项目的非正式协商协调员挪威代表代表主席介绍

了题为 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经费的筹措 的决议草案 A/C.5/55/L.90  

8. 在同次会议 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C.5/55/L.90(见第 19 段

决议草案二)  

 C. 在维持和平特派团使用驻地审计员方面取得的经验(决议草案 A/C.5/ 

55/L.92) 

9. 在 5月 25日第 67次会议 该项目的非正式协商协调员加拿大代表代表主席

介绍了题为 在维持和平特派团使用驻地审计员方面取得的经验 的决议草案

A/C.5/55/L.92  

10. 在同次会议 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C.5/55/L.92(见第 19 段

决议草案三)  

11. 在该决议草案通过后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解释其立场 见 A/C.5/ 

55/SR.67  

 D. 确定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和部队费用给会员国的改革程序(决议草案

A/C.5/55/L.94) 

12. 在 5月 25日第 68次会议 委员会报告员兼该项目的非正式协商协调员葡萄

牙代表介绍了题为 确定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和部队费用给会员国的改革程序

的决议草案 A/C.5/55/L.94 报告员在介绍该决议草案临时案文时提请委员会

注意执行部分第 11 段的一项错误 即 暂定增加 2% 应改为 再增加 2%  

13. 在同次会议 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C.5/55/L.94(见第 19 段

决议草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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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内部监督事务厅的报告(决定草案 A/C.5/55/L.85) 

14. 在 5月 25日第 67次会议 委员会副主席兼该项目的非正式协商协调员博茨

瓦纳代表介绍了题为 内部监督事务厅的报告 的决定草案 A/C.5/55/L.85  

15. 在同次会议 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定草案 A/C.5/55/L.85(见第 20 段

决定草案一  

16. 在该决定草案通过后 古巴代表发言解释其立场 见 A/C.5/55/SR.67  

 F. 死亡抚恤金和伤残津贴(决定草案 A/C.5/55/L.91) 

17. 在 5月 25日第 67次会议 委员会报告员兼该项目的非正式协商协调员葡萄

牙代表介绍了题为 死亡抚恤金和伤残津贴 的决定草案 A/C.5/55/L.91  

18. 在同次会议 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定草案 A/C.5/55/L.91(见第 20 段

决定草案二)  

 三. 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19. 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 

维持和平行动支助帐户 

 大会  

 回顾其 1991 年 5月 3日第 45/258号 1992年 12月 23日第 47/218 A号

1993 年 12 月 23 日第 48/226 A 号 1994 年 4 月 5 日第 48/226 B 号 1994 年 7

月 29日第 48/226 C号 1995年 7月 20日第 49/250号 1995年11月 2日第 50/11

号 1996年 4月 11 日第 50/221A 号 1996年 6月 7日第 50/221 B 号 1997年

4 月 3 日第 51/226 号 1997 年 6 月 17 日第 51/239 A 号 1997 年 9 月 15 日第

51/239 B号和第 51/243号 1997年 12月 22日第 52/220号 1998年 6月 26日

第 52/234号和第 52/248号 1998年 10月 26日第 53/12 A号 1998年 12月 18

日第 53/208 B 号 1999 年 6 月 8 日第 53/12 B 号 1999 年 12 月 23 日 54/243 A

号 2000年 6月 15日第 54/243 B号和 2000年 12月 23日第 55/238号决议以及

1994 年 7 月 8 日第 48/489 号 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469 号和 1995 年 12月

23日第 50/473 号决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支助帐户预算的报告
1

1999 年 7 月 1 日至

2000年 6月 30日期间使用支助帐户资源的执行情况报告
2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

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3
 

__________________ 
1
 A/55/862  

2
 A/55/861  

3
 A/5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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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必须继续改善维持和平行动的行政和财务管理, 

 认识到必须在维持和平行动的所有阶段 包括清理和结束阶段提供充分支

助,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支助帐户预算的报告
1
和 1999年 7月 1

日至 2000年 6月 30日期间使用支助帐户资源的执行情况报告
2
 

 2  确认联合国必须能够在安全理事会通过任务规定后迅速作出反应并部

署维持和平行动  

 3. 赞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的意见和建议
3
并请秘书长

确保充分予以执行  

 4  申明必须为维持和平行动的支助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  

 5. 重申联合国的开支,包括维持和平行动支助经费, 应由会员国承担,为此,

秘书长应请拨充足的资金,以维持秘书处维持和平行动部的能力  

 6. 决定在 2001 年 7月 1日至 2002年 6月 30日期间维持大会第 50/221 B

号决议第 3 段核可的 2000 年 7 月 1 日至 2001 年 6 月 30 日期间使用的现行支助

帐户供资机制  

 7. 又决定维持由支助帐户供资的 562个临时员额  

 8. 重申秘书长必须确保下放给维持和平行动部和外地特派团的权力严格

符合大会就此作出的有关决议和决定及有关规则和程序  

 9. 注意到秘书长打算在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开幕前提交维持和平行动支

助帐户订正所需资源  

 10. 赞赏地注意到 如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3
第 12段所述 秘

书长打算依照大会 2000年 12月 23日关于按成果编制预算的第 55/231 号决议

改变支助帐户预算文件的编制格式  

 11. 请秘书长确保以均衡一致的方式为所有各部编制概算  

 12. 请秘书长作为紧急事项 处理精简特遣队所属装备程序 包括处理索赔

和 谅解备忘录 的必要性问题 加强财务管理和支助处在索赔处理领域的工作

并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交关于充分解决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3

第 15段所提出的关注意见的具体补救提案  

 13. 决定核拨大会第 54/243号决议所核可承付的 3 501 600美元  

 14. 还核准 2001 年 7 月 1 日子 2002 年 6 月 30 日期间支助帐户员额和非员

额所需经费毛额 73 645 500 美元(净额 64 361 8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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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决定动用 1999年 7月 1日至 2000年 6月 30日期间的未支配余额 1 300 

900 美元 其中包括杂项收入和利息收入 1 273 000 美元 并由各现有维持和平

行动预算按比例分摊差额毛额 75 846 200美元(净额 66 562 500 美元) 作为 2001

年 7月 1日至 2002年 6月 30日期间支助帐户所需的资源  

决议草案二 

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经费的筹措 

 大会, 

 回顾其 1994年 12月 23日第 49/233 A号决议第十四节, 

 又回顾其1996年 9月17日关于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经费筹措问

题的第 50/500 号决定,及其后各项有关决议,最近的一项是 2000 年 6 月 15 日第

54/278 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该后勤基地经费筹措的报告 
4
 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

员会的有关报告,
5
 

 重申准确确定资产盘存至关重要,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经费筹措的报告
4 

 2. 赞成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 
6
 所载的意见和建议  

 3. 重申必须优先实施一个有效的盘存管理标准,尤其是对涉及高存货价值

的维持和平行动而言  

 4. 核可该联合国后勤基地 2001 年 7 月 1 日至 200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费

用概算毛额 8 982 600 美元(净额 8 174 400美元)  

 5. 决定动用 1999年 7月 1日至 2000年 6月 30日期间未支配余额 30 500

美元 利息收入 289 000美元以及杂项收入 340 000 美元(共计 1 059 500美元)

作为 2001 年 7月 1日至 2002年 6月 30日期间所需的资源  

 6. 又决定由现有各维持和平行动预算按比例分摊差额毛额 7 923 100美元

(净额 7 114 900 美元),以满足该联合国后勤基地 2001 年 7 月 1 日至 2002 年 6

月 30日期间所需的经费  

 7. 授权秘书长为一个由十名专业人员 十三名外勤事务人员和八十三名当

地征聘工作人员组成的文职人员编制提供经费  

__________________ 

 
4
 A/55/714 和 A/55/830  

 
5
 A/55/874 和 Add.8  

 
6
 A/55/874/Ad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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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决定在其第五十六届会议期间审议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经费的筹

措问题  

决议草案三 

在维持和平特派团使用驻地审计员方面取得的经验 

 大会  

 回顾其 1999年 12月 23日第 54/241 号决议第 9段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在维持和平特派团使用驻地审计员方面取得的经验的报

告
7
 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8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7
 

 2. 赞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意见
8
 

决议草案四 

确定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和部队费用给会员国的改革程序 

 大会  

 回顾其 1994年 12月 23日第 49/233 A号决议 1996年 4月 11日第 50/222

号决议 1997 年 6 月 17 日第 51/218 E 号决议 1999 年 10 月 29 日第 54/19 A

号决议和 2000年 6月 15日第 54/19 B号决议  

 又回顾其 2000年 12月 23日第 55/452 号决定 其中请秘书长召集第五阶段

后工作组  

 审议了确定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的改革程序问题第五阶段后工作组主

席递交第五委员会主席的工作组的报告
9
 秘书长关于确定偿还特遣队所属装备

和部队费用给会员国的报告
10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11
 

 1. 赞同秘书长的报告
10
 第 17段概述的第五阶段后工作组关于确定偿还特

遣队所属装备和部队费用的改革程序的建议 但以符合本决议的各项规定为限  

 2. 注意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各项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 

 
7
 A/55/735  

 
8
 A/55/828  

 
9
 A/C.5/55/39  

 
10
 A/55/815  

 
11
 A/55/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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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申明必须以效益和效率最高的方式进行维持和平行动以及必须在处理

偿还费用给提供部队和装备的国家的事项方面尽量减少耽搁  

 4. 确认在偿还部队费用和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给部队派遣国方面出现耽

搁和不确定的情况 将不利地影响到目前的和可能的部队派遣国有效参与联合国

维持和平行动的能力 在这方面 强调所有会员国必须全额 及时和在无先决条

件的情况下缴付其对所有维持和平行动的摊款  

 5. 强调必须向秘书处提供必要的资源 以便进行核查 确定每个可能的部

队派遣国在部署部队前已准备就绪并确保继续按照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达到

各项标准  

 6. 注意到目前秘书处正在与部队派遣国协商 评价联合国维持和平培训并

使之标准化 并请秘书长通过维持和平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交关

于这一重要问题的报告 以核准这些标准  

 7. 认识到有必要对偿还部队费用的方法提供具体指导  

 8. 请秘书长考虑到会员国表达的意见并根据以下要点和准则 向第五十六

届会议续会提出关于偿还部队 包括部队和建制警察部队 费用的方法和拟向部

队派遣国提交的一份问题单 供其核准  

 (a) 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部队 建制民警部队和参谋 如提供同类服

务 将在平等基础上获得偿还  

 (b) 偿还部队费用除其它外 应考虑到各项一般原则 例如 简单 公平

透明度 综合性 可转移性 财务管理及审计以及证实特定服务已交付等项原则

所有这些原则均应列入联合国与参加国之间订立的协议  

 (c) 这次调查的数据应查明部队派遣国现有兵力因其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

行动而在人事方面支出的共同费用和必要的增添费用 包括运用卫生组织和儿童

基金会所提供的数据确定标准接种疫苗包 并查明特派团具体需要的疫苗和特派

团具体需要的体检和生化检验 这些费用均可得到偿还  

 (d) 该方法应确保对自我维持费 部队费用的各个构成部分以及其它任何津

贴不会重复付款  

 9. 决定未来的部队费用偿还标准费率应建立在新的调查数据基础之上 这

一数据代表了约 60 的向维持和平行动派遣部队的国家支出的费用  

 10. 又决定在临时和暂定基础上 将偿还部队费用给部队派遣国的标准偿还

率增加 2 从 2001 年 7月 1日起效  

 11. 还决定在临时和暂定基础上 从 2002年 1月 1日起暂定增加 2 使现

行部队费用偿还率共增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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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请秘书长审查湿租贷 干租贷和自我维持安排的各项实际问题 包括特

遣队所属装备程序能否有效地确定部队派遣国是否有能力通过前后一致地执行

特遣队所属装备手册所规定的标准等方法满足特遣队所属装备安排中湿租贷和

自我维持条款的要求 和确保维持和平行动发挥功效的需要 并就此向大会第五

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13. 强调秘书处必须及时充分履行谅解备忘录中商定的义务 以确保在联合

国维持和平行动中各部队的工作发挥功效  

 14. 注意到秘书处认为 在将来有经验后 有可能审查关于在一国使用另一

国拥有的主要装备受到损坏时如何决定赔偿责任问题的程序 并决定 一国使用

另一国拥有的主要装备时 损坏赔偿责任应按照联合国适用的规则和条例 根据

双方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有关规定来确定  

 15. 请秘书长召集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专家工作组 期限不少于 10 个工作

日 以便在 2004 年对特遣队所属装备 自我维持费 包括医疗服务费的偿还率

进行三年一次的审查  

 16. 决定在第五十六届会议上继续审议此事项  

20. 第五委员会还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一 

内部监督事务厅的报告 

 大会  

 (a) 注意到下列报告  

  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调查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签订的新鲜口粮合同

的报告
12
 

  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维持和平特派团服务和口粮合同管理的审计报告
13
 

  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维持和平特派团清理结束的审计报告
14
 

  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对联合国民警业务的管理审计报告
15
 

 (b) 重申内部监督事务厅的报告应按照 联合国宪章 有关规定和大会议事

规则 放在大会有关议程项目下进行审议  

__________________ 

 
12
 A/54/169  

 
13
 A/54/335  

 
14
 A/54/394 和 Corr.1  

 
15
 A/5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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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草案二 

死亡抚恤金和伤残津贴 

 大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死亡抚恤金和伤残津贴的说明
16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

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17
 

–––––––––––––– 

 

__________________ 

 
16
 A/C.5/55/40 和 Corr.1  

 
17
 A/55/883  


